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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 

第五届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 

 

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于2006年9月

27日以通讯方式召开，应到监事3人，实到监事3人，符合《公司法》及

公司章程的规定。会议以3票赞成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，通过了《关于

公司已具备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基本条件的议案》、《关于2006年非公开

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》、《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

重大关联交易报告的议案》、《深圳市南方同正投资有限公司与海南海

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资产认购G海药非公开发行股份协议书的议案》、

《重庆正元药业有限公司与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资产认购G海

药非公开发行股份协议书的议案》、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

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》、《关于未分配利润新老

股东共享的议案》、《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（草案）的议案》及

其附件《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》、《关

于授权董事会办理股票期权相关事宜的议案》。监事会认为： 

1、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的重大关联交

易，体现了公开、公平、合理的原则，审核和表决的程序符合有关规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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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；该关联交易的实施，符合公司的发展战

略，有利于扩大公司的主营业务规模，确保公司的持续、稳定发展。 

2、公司监事会对《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（草案）》披露的本次

获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后认为：《公司股票期权激励

计划（草案）》确定的公司董事（不包括独立董事）、监事、高级管理

人员、中层管理人员以及核心业务人员具备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

《公司章程》等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，符合《上市

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，其作为公司股

票期权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、有效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

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

监  事  会 

二００六年九月二十七日 


